
 

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利平、

华生、罗君美、海闻，第十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康典、刘姝威、吴嘉宁、李强，在 2017 年

度工作中，勤勉履职，积极出席相关会议，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，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

了独立意见并提出建设性建议，切实维护了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现将 2017

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出席会议情况 

2017 年，各位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、专业委员会会议以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如下： 

第十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履职情况： 

姓名 职位 

出席董事会 出席专业

委员会会

议（次） 

出席股东

大会（次） 
合计次数

（次） 

亲自出席

(次) 

委托出席

(次) 
缺席(次) 

张利平 独立董事 7 7 0 0 5 0 

华生 独立董事 7 7 0 0 0 0 

罗君美 独立董事 7 7 0 0 3 0 

海闻 独立董事 7 6 1 0 7 0 

 

第十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履职情况： 

姓名 职位 

出席董事会 出席专业

委员会会

议（次） 

出席股东

大会（次） 
合计次数

（次） 

亲自出席

(次) 

委托出席

(次) 
缺席(次) 

康典 独立董事 5 5 0 0 4 1 

刘姝威 独立董事 5 5 0 0 4 1 

吴嘉宁 独立董事 5 5 0 0 8 1 

李强 独立董事 5 5 0 0 1 1 

注：第十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了 2016 年度股东大会。 

 



二、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

2017 年，公司独立董事在分红派息、对外担保、衍生品投资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、聘

任高管、内部控制、决策权限等方面发表独立意见，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。 

1、2017 年 3 月 24 日，公司第十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 2016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（2）关于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（3）关于 2017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

（4）关于公司 2016 年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（5）关于 2016 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状况的独立意见 

2、2017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第十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 2017 年第一季度衍生品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

（2）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

说明及独立意见 

3、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第十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

（2）关于授予总裁投资相关决策权限的独立意见 

（3）关于授予总裁融资相关决策权限的独立意见 

（4）关于授权总裁有效利用短期富余资金的独立意见 

4、2017 年 8 月 24 日，公司第十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 2017 年半年度衍生品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

（2）关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

明及独立意见 

5、2017 年 10 月 26 日，公司第十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 2017 年第三季度衍生品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

（2）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

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三、独立董事现场办公及实地考察情况 

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公司独立董事及时了解公司经营情况，听取公司管理团队对

于经营状况、规范运作、财务管理及风险控制方面的汇报，并多次考察、调研一线公司及项

目的经营情况，对公司业务发展、管理运营等方面提出了专业意见。 

 

四、其他情况 

1、未有独立董事提出异议事项。 



2、未有独立董事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发生。 

3、未有独立董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。 

 

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




